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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良知天道一体论及其内蕴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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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王阳明不仅把良知视为善恶的准则以及好善恶恶的能力，而且继承和发展

周濂溪、程明道、陆象山等宋代以来儒者天人一体的思想，认为良知就是天道、天道就是良

知。 这意味着良知本来就并非专属于个人而是还可以指天道，人的良知只是天道在人身

上的发露、展现。 良知与天道是一体的关系。 良知天道一体论的最终意义在于说明，人不

仅可以无事一身轻，而且也可以有事还一身轻。 致良知的最大收获就是轻松自在、其乐无

穷，像天道一样使万物生生不息，而又自然而然、不感到压力和负担。 这就已经是所有人

都有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应该用这个最大的幸福来劝人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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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王阳明的思想以良知为中心，而良知不过“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①，亦
即良知不过是善恶的准则以及好善恶恶的能力。 不过，引人瞩目的是他还称良知是天道，是天地万

物的根基。 这方面的论述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对。 如钱穆先生便批评道：“阳明在人生方面言

之，若亲切易简，当下可使人用力向前，此乃其长处。 但要把心来包罗宇宙万物，又嫌唐大不实，在理

论方面太单薄，牢笼不住。 此则王学之所短。”②与之相反，牟宗三先生则盛赞阳明这一突破道德领

域藩篱以把握良知的做法：“王阳明明明说‘心外无物’，明明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

基。’乾坤万有不能离开良知而存在，而这些偏执者却使良知萎缩，只限于人类的道德界，那么天地万

物的存在交给谁呢？ 这是不通的。”③在此仍须探究的是，阳明的意思是每个人个体的良知需要为天

地万物的存在负责吗？ 如果是，则如何负责；如果不是，则是什么在为天地万物的存在负责？ 人的良

知就足以穷尽天道的内涵吗？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答，那就无怪乎钱穆先生的批评了。
冯耀明先生的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他认为良知乃是一“生生的功能

性”，它能“存藏太虚中的生生的性能，及借人的心灵作为和外部行动而运转此生生的性能至宇宙万

物之中”。 由此可见，良知虽为个体之人所拥有，但它的功能却和天道一样，能使万物生生不息。 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说良知不仅局限于人生道德领域，还进入了存在领域的原因，并且说明了人对于万

物的生生确实负有一部分责任。 冯耀明先生提到良知与太虚的同构以及良知参与太虚的创造活动，
并未进一步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他认为人的良知不能涵盖太虚的完整内涵。 亦即

在人的良知之外还有天道，人对万物的生生所能负的只是部分责任而非全部责任。 如果要求人负全

部责任，便会出现钱穆先生批评的“唐大不实”和“牢笼不住”的问题。
冯耀明先生在突出良知与天道同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机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良知概念不能

被界定为“任何种类的知识和认知能力、觉悟和体悟能力、或智的直觉和神秘感受等”④。 相对于单



纯把良知视为人的意识和能力，而未注意到良知同时是生生的机能的观点而言，冯耀明先生这一观

点似乎走向了另一极端。 早先的冯友兰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评论象山与阳明“心外无理”观点时就

把他们所说的心仅仅理解为宇宙心（近似于天道），而对其属人的意识（即个体心）的一面观照不够：
“他们也说‘心外无理’，可是他们所说的‘心’是宇宙的心，不是个体的心。”①冯耀明先生上述颇为激

进的观点受到陈立胜先生质疑。 尽管陈先生也认为作为良知的“灵窍既是一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体，
亦是无所不贯之气体，而不可简单地将其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或佛教的‘妙明真心’画上等号。”②

这一修正也可适用于冯友兰先生的观点。 实际上，人的良知与天道是一体的关系，冯友兰先生所说

的宇宙心可以发露、展现于个体身上，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在良知与天道关系问题上，钱穆先生良知非天道以及冯友兰、冯耀明先生化良知

为天道的观点固然不可取，而牟宗三先生以良知为天道的观点也未进一步规定两者的关系。 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可以发现：第一，人的良知不仅和天道是同构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天

道，良知与天道的同构正是以这种一体的关系为基础。 第二，不仅良知是天道，而且天道也不过就是

良知，人的良知只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发露、展现。 第三，良知与天道的同构之处不仅体现于使万物生

生的根本功能，此点已为冯耀明先生点出，而且体现于它的运作方式和天道一样自然而然、不费力、
不黏滞。 此点则为陈来先生所指出，他注意到了“良知与太虚一样，本来就是廓然无碍、明莹无滞

的”③，此即良知在运作方式上与天道的同构。 此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意义正在于揭示出人为

什么要致良知，其根本缘由即是像天道一样虽使万物生生不息但不感到紧张和压力，而这是人可能

获得的最大幸福。 以下即欲沿着这样的思路，在整个宋明儒学的框架中，尤其是在与朱子的相关思

想的对比中，探讨阳明的良知天道一体论及其内蕴的幸福观。

一、宋代儒学的天人一体论

在阳明之前，继承了先秦儒学传统的宋儒已有天人一体思想，这些思想成为阳明良知天道一体

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以及理论参照。
远在先秦时代，《易传·系辞上》便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至神之人之所以不必思虑、不必努力，自然而然就能与天下万物实现感而

遂通，是因为外物与人本为一体。 及至宋代，周敦颐（濂溪）以下所说与《易传》是一脉相承的：“无
思，本也；思通，用也。 几动於彼，诚动於此。 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④从学于濂溪的程颢（明道）则
直接点出万物非外，个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是感而遂通的原因：“虽不动，感便通，感非自外

也。”⑤他还说：“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 天人无间。 夫不充塞则不能化育，言赞化育，已是

离人而言之。”⑥“合天人”是以天人相分为前提的，但事实上人本来就与天地是一体的，因此“合天

人”这一说法虽然揭示了天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却仍然是不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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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全集》第 １０ 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１１ 页。 王庆节先生也认为象山、阳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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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孔学堂》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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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３ 页。



天人一体，不只是说人处在天地之中，不能离开天地而自存，天人时时处在互动之中，更是说天

地的职责就是人的职责，人在天地的职责之外没有另外的职责。 天地的职责是化育万物，人也应该

承担起这样的职责。 正因为天地的职责就是人的职责，所以如果说“赞化育”，亦即参与、支持化育万

物的活动，那就已经先行地自外于天地的职责，而仅仅把化育万物视为天地的职责了。 担负化育万

物的职责必须有相应的能力，否则就是对人的强制，明道“不充塞则不能化育”的说法，即包含了此能

力不受阻碍充分发挥出来的意思。
既然化育万物是人的固有职责，那么万物就是内在于个人之中，个人与万物不是相互外在、相互

隔绝的关系。 并且，既然人有相应的能力来承担这一职责，那就不必瞻前顾后，心神不定，感到紧张

和压力。 故明道在著名的《定性书》中对人提出了如下期望和要求：“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
将迎，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 ……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

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①“定”即心神安定，不感到紧张

和压力。 之所以能做到安定，凭借的是“性”。 之所以应该做到“无内外”，正是因为性自然包含万

物，万物内在于“我”之中，使万物妥善安顿是本性固有的要求。 摈弃外物不是人的本性，摈弃外物不

能保守本性。 与外物打交道对性来说不是冲击和负担，日用常行是本性固有之事。 “将”即念念不忘

过去之事，“迎”即期待未来之事。 之所以应该做到“无将迎”，是因为“我”本有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

的能力，本可不必执着于已经过去之事，或者刻意迎接未来之事。 无内外之隔绝而让万物得到妥善

安顿，是本性的根本功能；无过去未来之牵挂，是本性的运作方式。 “顺万事”从而做到“廓然而大

公”，是顺应本性的根本功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无情”从而做到“物来而顺应”，是顺应本性的运

作方式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无情”不是真的没有情感，而是情感显现、作用得很自然，无所刻意、
执着而已。 这些最终都是对天道“普万物而无心”的效仿。

天赋予人以本性，而人凭借本性又在根本功能和运作方式两个方面都达到与天地的一致。 并且

由于“我”与天地万物构成一体的关系，天地的大化流行并非外在于“我”而与“我”构成对待的关系，
所以可以说：“天地之用皆我之用。”②这就是与“二本”相对的“一本”的完整内涵。 明道直接提到

“一本”的例子如：“若不一本，则安得‘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③阳明说的良知即是明道说

的性。 良知不离于万物即是“无内外”，良知不滞于万物则是“无将迎”。 “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

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即是“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阳明良知即天道、天道即良知，两者构成

一体的关系的主要论点，在明道这里都已出现。
张载在著名的《西铭》中表达了与明道近似的观点：“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

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④“民胞物与”是破除内外之隔绝，“存顺没宁”是顺应

本性有所作为而又能够放下，从而保持安定、平静。
朱子指出了人与天地的相似：“仁，便如天地发育万物，人无私意，便与天地相似。 但天地无一息

间断，‘圣希天’处正在此。”⑤“仁”的表现是“发育万物”，即让万物生长。 “发育万物”为大公，“无一

息间断”则是顺应。 当然两者只有在无私欲以至于本性充分发用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如何达到这种

境界的途径且不论，至少朱子表达的这种境界与明道、横渠以及阳明的是一致的。 当然差异也是存

在的，除了达成途径不同，他们对这种境界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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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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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明道的“一本”：“所谓‘一本’者，无论从主观面说，或从客观面说，总只是这‘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道德创造或宇宙生化之
立体的直贯。”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９ 页。 牟先生以从实体到其道德创
造、宇宙生化之作用这一立体的直贯解释明道所说的一本，是误解。 明道本意是说人的道德创造与宇宙生化的一贯，而不是说
本体与其作用的一贯。 一本与否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而不是体用关系问题。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加以详论。
张载：《正蒙》（卷十七），《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 年，第 ６２－６３ 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４１５ 页。



第一，朱子慎言一体，如他在上述引文中只说人与天相似，亦即两者是同构的，而未继续往前推

进认为天人一体。 尽管他并不反对天人一体，如他说，“这个道理，吾身也在里面，万物亦在里面，天
地亦在里面。 通同只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①但他更重视的是它们的

界线，而对一体保持警惕，如他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

有之矣”②。 这样的差异也可以从对《中庸》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诚……知天地之化育”的不同解释

中看出。 朱子对此的解释是：“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

已。”③阳明则更进一步，不仅在“默契”这一心意相通的意义上来解释“知”的意思，而且从主管的意

义上来解释。 他说：“存心者，心有未尽也。 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
（６，６）天的职责就是人的职责，由此人被提升到了与天地一样的高度。

第二，朱子侧重于强调使事物得到妥善安顿从而合于理的一面，而非自然、放松的一面。 如他对

象山强调自然放松、随顺本心的“无意见”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大学不曾说‘无意’，而说‘诚意’。
若无意见，将何物去择乎中庸？ 将何物去察迩言？ 论语‘无意’，只是要无私意。 若是正意，则不可

无。”④他特别突出的是圣人不思不勉境界中积极做工夫从而合于理的一面：“圣人‘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从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⑤在孔子肯定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的境界的问题上，他也不是突出其从容自在的一面，而是突出其合于理的一面：“这数句，只是见

得曾点从容自在处，见得道理处却不在此，然而却当就这看出来。”⑥他甚至认为如果做到与理相合，
则自然可以感到和乐。 他解释濂溪“故君子慎动”说：“动必以正，则和在其中矣。”⑦如此则真正重要

的是做工夫以合于理，而达到轻松自在的状态是其随顺而来的结果。 朱子主要关注行动合乎准则以

至于可以感到安定从容，阳明主要关注行动动力充足以至于可以自然和乐。 这与侧重天人相分还是

天人一体一起，构成朱子与明道、阳明等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差异之处⑧。 可以说，阳明在形成自

己观点之际，无疑也参考、对照了朱子的观点，并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陆九渊（象山）所说“吾于践履未能纯一，然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⑨，突出了人心与天地的同

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等观点，则突出了人心与天地万

物的一体。 此外，胡宏（五峰）心“无死生”以及“无以形观心，而以心观心”的观点也突破了单纯从

人之一身的角度来理解心的局限，某种意义上建立起了心与天道的关系。 这些都成为阳明良知天道

一体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冯友兰先生分析阳明思想时指出：“所谓‘明德’，就是陆九渊他们所

说的‘此心’，不过他们只提出‘此心’，并没有说出来‘此心’的主要内容。 王守仁认为‘明德’的主

要内容就是‘以万物为一体’之‘仁’，又举了许多例证以为说明，这就充实得多了。”实际上，无论明

道的“性之无内外”“情顺万事而无情”，还是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道外无事，事外

无道”，都或明或暗地揭示了心是万物一体之心的观点，他们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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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良知与天道的一体

在阳明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良知本身就是天道在个体之仁身上的发露、展现。 人的良知

不单属于人，还和天道是一体的。 不仅良知即天道，而且天道即良知。
阳明在上述人物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良知即天道的观点：“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

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 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①“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的说法，
和明道“言赞化育，已是离人而言之”的思路如出一辙。 阳明之所以不采取“良知亦即是天道”的表

述，是因为“亦”是以良知原本是外在于天道为前提的。 在此前提下，单纯说“良知亦即是天道”便不

足以表达良知与天道的一体，不足以说明良知就是天道。 而阳明要强调的恰恰是良知已经越出了个

人的范围，不是个人的专属物，它本身就已经是天道了；人的良知只是天道在个人身上的发露、展现，
可以说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分支。

在此须追问的是，既然个人的良知只是天道的分支，那么是否天道的范围大于良知，两者仍然不

是完全同一的？ 事实上，一方面，人的良知确实不能涵盖天道的完整内涵，就此而言人的良知的外延

小于天道，可以称之为“小良知”或前述冯友兰先生所谓“个体心”。 不过，另一方面，良知又不仅仅

是天道在个人身上的分支，在此意义上良知即天道，而且整个天道也可称为良知，这从阳明“天即良

知也”的说法中可以看出。 天道意义上的良知可以称为“大良知”或冯先生所谓“宇宙心”。 相比于

天道即良知这一面，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良知即天道这一面。 如陈立胜先生的以下说法着眼点即在

此：“良知作为灵气、精灵之气，弥漫周流于宇宙之间，天地万物都是此精灵所造，这是天道创造的力

量与生机，这一力量与生机体现于（ｅｍｂｏｄｉｅｄ）人身之中，即是人之‘真己’，即是一自信、自立、自主、
自化之独立人格。”②就天道而言的良知的范围大于人的良知的范围。 因为良知即天道，天道即良

知，所以良知和天道所指的范围又是一样的，由此两者是同一的，当然就此而言的无疑是“大良知”，
就人而言的“小良知”则并不与天道同一，两者属于一体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阳明说：“‘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 （２８７，１２５）其中引自

《周易·文言》的话应该理解为，个人如果自然凭借先天本性而行，那么所行就是良知；如果凭借后天

努力以依循良知而行，那么就是符合了先天本性。 由此可见人的先天本性就是良知。 阳明在此基础

上的阐释应该理解为，使人获得良知这一先天本性的天本身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 《周易》原文和

阳明的阐释中，前者讲了上根人与中根以下人或已经达到道德境界和尚未达到道德境界的人的工夫

的关系，后者讲了人与天的关系。 良知即是天，意味着良知可以直接从天的角度来理解，而不必局限

于从人的角度来理解。 天即是良知，则意味着天不是漫无目的和毫无意志的，良知的指向即是天的

意志和目的，换言之，生生之仁是天的意志和目的。 故阳明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 （９３，２９）。
又说：“天地皆仁之滓。”③即天地万物都是由生生之仁而有，是生生之仁的产物。 天的意志和目的是

就天自身来说的，其意志和目的相对于万物而言，则是天的根本功能。
不过，因为天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方式是自然的，所以人们不易觉察它的意志和目的，以至于

说起天的时候，人们不仅说天地无心，而且相比于说良知化育万物，更倾向于说太虚化育万物，尽管

其实质含义是一样的。 阳明认可天地无心的观点：“要其极致，乃见天地无心，而人为之心。”④“天地

无心”不是说天地自身没有化育万物的功能，而是说天地化育万物是自然的，更不是说只有等到有人

的时候，天地才能化育万物。 可以说，天的根本功能是生生，运作方式是自然⑤。 而这一点实际上已

为明道“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一语所道出。 “普万物”表达的是生生，“无心”表达的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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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人是天的一部分，也承担着化育万物的使命。 并且人又是万物之灵，所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
人心一点灵明。”（２７４，１２２），而人的行动又是有意志和目的的，因此说人是天地之心。

人是天地之心或更具体说人心是天地之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的意识可以照察万物，万物

如果没有人心的照察，则失去意义，就此而言可以说心外无物。 一般对阳明心外无物观点即从这一

角度来理解。 如杨国荣先生就认为“作为存在的根据，良知的本体作用主要体现于意义世界的建构

过程”。 “天地作为‘天地’，其意义只是对人才敞开；就此而言，亦可说，没有主体意识及其活动，便
无天地（即天地不再以‘天地’等形式呈现出来）。”①陈少明先生也认为：“理解‘心外无物’命题的关

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其确切的含义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认，与人

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当然，陈先生最后也指出，“阳明的心外无物，最终要导向万物一体。 因此不

是将物排除出心外，而是纳万物于一心”②。 万物一体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这涉及人心是天地之心

以及心外无物的第二层含义，即万物是内在于心的，与心保持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关系，万物的妥

善安顿是心的固有职责。 这样一来，心外无物就不仅仅涉及了意义论，而且涉及了存在论，而正如本

文开头所述，这正是牟宗三先生业已揭示出来的。
意义世界的构建与人的意向性有关，相应的物是“意之所在便是物” （６，６）；而本性上使万物得

到妥善安顿，则此物是就“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１７４，８６—８７）。 因为前者与意念、行为有关，
所以牟先生称之为“行为物”，后者则是实在物，故牟先生称之为“存有物。 因为意念也是由良知本

体发出，所以两种含义的物可以统一于良知。 牟先生指出：“感应于物而物皆得其所，则吾之行事亦

皆纯而事亦得其理。 就事言，良知明觉是吾实践德行之根据；就物言，良知明觉是天地万物之存有论

的根据。”③如果套用《红楼梦》的话来说，贾宝玉病后看到杏花已经开过时发出的感慨“我能病了几

天，竟把杏花辜负了”④，即意味着人不去看杏花则杏花的开放便无意义，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心外

无物。 而他在看戏的间隙想起看望小书房的一轴美人画，即“想那里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

去望慰他一回”⑤，则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心外无物。 他的望慰包含了慰问、爱惜以及在其受到威胁、
破坏时加以维护、复原等内涵，而这些无疑涉及了美人的存在。 只有将这两层揭示出来，才足以把握

心外无物以及人心是天地之心的完整含义。
总结而言，良知的外延比想象的更为广大。 一般人认为良知是就人而言的，阳明不否认这一点，

只是他通过“天即良知”的命题进一步揭示出良知还是就天道而言的。 只有将良知提升到天道的高

度，并且认为天道就是良知，而不仅仅将良知理解为个人的专属物，我们才能完整把握良知的内涵。
耿宁先生“良知三义”中的第三义实际上就是与天道同一的良知：“对于王阳明而言，在他话语中出

现的这个始终已经完善的‘本原知识的本己本质’，似乎不是某种只在许多作为个体实在的个别人中

实存的并且相应地自身是多的东西，而是一个所有人，甚至所有事物所共同分有的一个实在性。 就

此而论，我们在这第三个概念中不仅涉及某种概念的普遍之物，而且也涉及某种实在的普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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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牟宗三的说法接近于现象学的构造对象说，这是他以自己的哲学对阳明此说的运用发挥，并不是王阳明的本意。”并且，将感
应的对象称为存有物，也不会忽略感应的意义，因为以存有物为对象的感应的目的是使物得到妥善安顿，这是感应以及基于感
应的一体的根本内涵。 陈先生批评牟先生说：“特别是他把明觉感应为物的物解释为物自身，更是忽略了感应的意义，所以这些
说法与其说是对阳明之学的理解，不如说是他自己哲学的发挥。”参见陈来《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感应论》，《深圳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另外陈先生认为阳明晚年才肯定物的实在性：“他对‘物’的界定，不再以‘意之所在’定义物，而以‘明觉之感应’来
界定物，宣称‘物’就是与心发生感应关系的对象，表明王阳明晚年学问功夫向肯定物的实在性方面发生的变化。”此说恐亦未
安。 成书于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 年）的《传习录》卷上载阳明中年的一个说法：“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８９，２９）此处所说的有待妥善安顿的物，无疑具有实在性。
周汝昌校批：《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７５４ 页。
周汝昌校批：《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４５ 页。



物。”①唯有认识到天道即良知，我们才能理解阳明如下说法：“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②

也才能理解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的说法：“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

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２６１，１１９）“独知”即良知。 这两处并不是说人的良知能够照察万物，
没有良知的照察，万物都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阳明确实持有这样的主张，但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并

不是这个意思。 他确确实实是说良知是万物存在的根基。 可是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人的存在，万物

也有可能自生自成，与人的良知并无直接干涉。 在此情况下，只有把良知理解为天道本身，说良知其

实是说天道，阳明的观点才能说得通。 他不是以个人主观的良知吞没天地万物，这是不容混淆的界

线。 如果将个人的良知与天道混淆，以个人的良知取代天道，那阳明就难免落入前述钱穆先生的批

评了。 阳明所说“造化的精灵”实际上就是天道。 天道创造万物而又消化万物，如此循环不已，形成

了生生不息的世界。 这是天道的根本功能和运作方式。 他说良知是“乾坤万有基”，“良知是造化的

精灵”的时候，都是直接针对天道而言的。 只是人的良知与天道不仅同构而且一体，所以这两个说法

虽然直接就天道而言，但也并未将人排除在外，毕竟人的良知是天完成自身功能的一个环节，并且只

有在人这里，借助人的意识，天也才完成了对自身的自觉。

三、良知与天道一体的三重意义及其内蕴的幸福观

将良知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有三重意义，而归宿在说明人为何要致良知。
首先，解决了良知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 董平先生指出：“就人人本有良知而言，实质

上乃是天道作为绝对存在的唯一性获得了其多样性的体现方式，这就是理一而分殊；正因此故，个体

才能够获得其各自的存在本质并成为其个体性本身。 良知的公共性，则是多样的个体性在共相上体

现为天道的唯一性与绝对性，是为分殊而理一；正因此故，良知的个体性的实现，才可能成为在公共

性维度上对于天道之普遍正义的表达。 在存在的本原性意义上，良知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绝对性与

普遍性是交相圆融的。”③阳明所说“惟夫明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

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④，便兼顾了个体性与公共性两面。 其中，如果抽去“夫明其明德以亲民也，
故能以一身为天下”这一维度，阳明就不免落入此前的朱子对心学“认物为己”的批评了。 关于良知

表现的多样性，钱穆先生评论阳明晚年的《拔本塞源论》说：“讲良知之学，每易侧重在人与人之相同

处，而此篇所论则同时涉及人与人之相异处。”⑤诚然差异性和多样性是研究阳明良知学时不容忽视

的问题，亦即公共性、普遍性不能用来作为否定个体性、分殊性的理由。
其次，解决了就人而言的良知所具有的动力和准则的来源问题。 人的良知为什么是内含着准则

的动力，原因就在于它源自天道，天道本身是内含着准则的动力，所以作为其分支的人的良知也是如

此。 阳明回答“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 无事亦忙，何也”的问题时所说的“人得此而生”便指出了

其源头在天道：“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 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

常定，人得此而生。 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

从令’。 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１０４，３４—３５）“元无一息之停”体现了动力，“主宰”
指的是将动力的发用调控到适当的程度，因而体现了准则。

最后，将良知上提到天道的高度，解决了人的良知的根本功能和运作方式究竟为何的问题。 前

述引文中，“元无一息之停”便是指天地化育万物的根本功能，“从容自在”则是指运作方式很自然。
人的良知禀受自天，也具备如此特征。 即良知能够润泽万物、善应万事而又可以放下，有作有息，不
断循环。 这就是人的良知的根本功能和运作方式。 概括而言，良知既不离于万物，万物原本内在于

良知之中，又不滞于万物，而可以保持从容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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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讨论可知，人的良知与天道是一体并且同构的关系。 其中同构表现在根本功能和运作

方式两个方面，亦即两者同构于生生与自然两个方面；一体则表现在不仅良知即天道，而且天道即良

知两个方面。 同构是就人的良知和天道各有所指而言，一体则是就良知含义可以扩大到天道而言。
因为立论角度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体则不能同构，同构则不能一体的问题①。

这些观点难免让人产生如下疑问：仿佛天道才是最终的本体、最高的概念，良知则不是，这未免

与人们对阳明学的一般认识相抵牾。 果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带来一个结果，即人的意志终究源自

天道，人成了完成天道的傀儡。 对这些问题可从两个层次来回答：第一，阳明的确以良知为本体，为
最高概念，不过良知原本就不能仅仅从个体所属物的角度来理解，天道也是良知，而且人的良知与天

道是一体的。 既然天道也是良知，那么以天道为本体和最高概念，也是以良知为本体和最高概念。
天道解释了个体良知的来源问题，既保证了其在差异性中还具有统一性，规定了其是内含准则的动

力，也规定了其根本功能和运作方式。 第二，因为良知与天道一体，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依

循天道而行实际上也是依循良知自身，由此并不存在个体良知沦为天道傀儡的问题。
与其说从天道角度理解良知会造成人成为天道的傀儡的问题，不如说认为良知与天道一体可能

会带来人的自我膨胀的问题。 牟宗三先生有鉴于此，指出：“须知在成德之教中，此‘天’字之尊严是

不应减杀者，更不应抹去者。 如果成德之教中必涵有一‘道德的形上学’，则此‘天’字亦不应抹去或

减杀。 须知王学之流弊，即因阳明于此处稍虚歉，故人提不住，遂流于‘虚玄而荡’或‘情识而肆’，蕺
山即于此着眼而‘归显于密’也（此为吾之判语）。”②如果只是泛泛地谈良知与天道的一体甚至同一，
而不区分大良知与小良知，则确实存在减杀天的尊严与神秘的问题。 人有对自我的执着，具有尊严

与神秘的天对人的行为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制约作用。 当然，这一制约是否充分有效，以及是否只

能以此来制约人的行为，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因为很显然，天道尽管具有终极性，然而它对

人的活动的制约不是当下就能实现的，而具有整体性和长期性，甚至滞后性。
最后须讨论的是，将良知上提到天道的高度来理解，解决了良知的运作方式的问题。 最终落实

到工夫的领域来讲，这有助于回答人为什么须致良知的问题。
一般认为，致良知本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是发自本心不容已的动力。 这么说自然没有问题，只

是对于良知被遮蔽的人来说，固然良知可以时时呈露，但为何须让良知主导意识和行动，使良知得以

落实，却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将良知提到天道的高度，便能展示出致良知所能达到的最终境

界。 其境界便是前引“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 或者阳明说的：
“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２６１，１１９）致良知

的最大收获就是轻松自在、其乐无穷，像天道一样，让万物生生不息，而又自然而然、不感到压力和负

担。 这就已经是所有人都有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应该用这个最大的幸福来劝人致良知。
《中庸》说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 宗庙飨之，子孙保之。”③这固然是莫大的幸

福，或至少可以说是世俗幸福的顶峰，但非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不具有普遍性。 并且，如果为了获得

和保持这些幸福而经受“说不出的烦难”④（《红楼梦》贾探春语），以至于使心力交瘁，则也很难说是

最大的幸福，反而不如普通人日常生活可能获得的幸福。
当然，我们说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仍然主要是精神性而非物质性的，至少物

质因素在其中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牟宗三先生以德福一致来解释工夫所达到的轻松自在、其乐无穷

的境界：“一切存在之状态随心转，事事如意而无所谓不如意，这便是福。 这样，德即存在，存在即德，
德与福通过这样的诡谲的相即便形成德福浑是一事。”⑤杨泽波先生注意到牟先生混淆了两种不同

的幸福，以至于并不能真正解决康德意义上的圆善问题：“康德提出圆善问题是因为如果有德之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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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甲、乙两人的眼睛是同构的，甲的手和脚是一体的，一体和同构在此不能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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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配享幸福，那么这种道德的合理性便存在问题，因此在其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设定了上帝，以
上帝来保证有德之人能够按照比例配享幸福。 康德这里讲的以道德配享的那个幸福是有确切含义

的，特指物质领域的幸福。 不管我们给存有论视域下的幸福起什么样的称谓，这种存有的性质只是

精神性的东西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既不能改变为物质性的东西，也不能代替物

质性的东西，从而真正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①当然话又说回来，尽管阳明说的并非康德的德福一

致中的物质上的幸福，不过，无论如何阳明乃至儒家讲的义理已经涉入幸福的领域，其仍然是对幸福

问题的一种有意义的回答。 且优厚的物质条件是否能带来幸福，终究有赖于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

界，即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可以使人对并不优厚的物质条件感到满足，反之则对优厚的物质

条件仍然不满足。 如此则康德意义上的物质幸福并不能决定人的幸福，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对人的

幸福有着更大的决定作用，尽管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物质条件的影响。
历来儒者往往感叹人为什么不为善去恶从事道德修养，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轻松快

乐，没有烦恼，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儒家的义理表明，人不仅可以无事一身轻，而且也可以有事还一

身轻。 阳明正是以最大的幸福来劝导世人来进行道德修养。 有道是“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

风流”②（《红楼梦》赞赏史湘云之语），跟“大英雄”一样有所作为，“真名士”则能超脱和放下，两方面

相辅相成，正可构成阳明乃至整个宋明儒学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
陈来先生已指出：“‘豪雄’与‘浪漫’是我们理解阳明个人及其事功和精神取向的两个不可忽视

的要素。”③事实上，宋明儒学追求的圣贤人格与英雄气概、浪漫气息是可以并存的。 从宋明儒学的

开山周濂溪开始便是如此。 他一方面在政治治理上表现出色，判定案件决不屈从上司的旨意，有英

雄豪杰的气概；另一方面又游山玩水，吟风弄月，自由洒脱。 从中可以看出，既有所作为，又超脱而放

下，是宋明儒学的内在精神。 有所作为，甚至以天下为己任，这不仅需要巨大的支撑力量，还会带来

需要释放的压力。 前者的解决靠的是人所本有的生生之力量，后者的解决则有必要诉诸自然放松。
阳明以下对孔子的追求以及心境的描述，展现有所忧虑、有所作为与自然和乐两方面的存在及其内

在统一的关系：“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盖

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 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 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

乎？ 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１８２，９１—９２）
最后一句和前面的内容构成一种紧张，前文积极，后文看似消极，但在阳明看来这是统一的。 因为发

自本性，为所当为之事而不感到紧张和压力，所以“无入而不自得”。 师事过阳明与湛甘泉的蒋道林

关于昼夜之道的如下说法，也是揭示两方面的统一的一个典型例子：“虚无寂灭，与权谋霸术，皆是堕

在一边，知有夜不知有昼，知有昼不知有夜。 圣人从中道上行，故终日有事，实无一事，终日有为，实
未尝为，情顺万事而无情。 此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④

阳明以下一段论述良知运作方式及其作用的话，则正可揭示达到上述双重目标的条件和效果：
“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

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⑤如此则致良

知所能达到的状态不仅是可致的，而且也是可欲的。 而只有从良知与天道不仅一体并且同构的特点

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阳明有关良知运作方式的这些论述。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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